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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相關證券數目之更新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i)根據購股權計劃

的條款，合共2,500,000 份購股權已失效；及 (ii)根據購股權計劃的規則，已配發合

共45,940,000股股份，以行使45,940,000份購股權，行使價為每份購股權0.30港元，

詳情載列如下：

購股權持有人
已行使購

股權數目

已配發

股份數目

所持購

股權結餘
所持

股份結餘

1 常清（ 附註１ ） 2,000,000 2,000,000 — 4,000,000
2 彭永臻（ 附註１ ） 2,000,000 2,000,000 — 4,000,000
3 周偉（ 附註 1 ） 5,000,000 5,000,000 11,000,000 5,000,000
4 周錦榮（ 附註 2 ） 2,000,000 2,000,000 — 4,000,000
5 李鐵軍（ 附註 3 ） 3,640,000 3,640,000 4,360,000 3,640,000
6 韓曉東（ 附註 3 ） 3,000,000 3,000,000 2,000,000 3,000,000
7 陳廣忠（ 附註 3 ） 1,500,000 1,500,000 — 1,500,000
8 沈濟（ 附註 3 ） 2,000,000 2,000,000 — 2,000,000
9 李永（ 附註 3 ） 900,000 900,000 — 900,000
10 黃洪建（ 附註 3 ） 600,000 600,000 — 600,000
11 曾政（ 附註 3 ） 600,000 600,000 — 600,000
12 其他購股權持有人 22,700,000 22,700,000 148,173,500 不適用

附註：

1. 由於常清先生、彭永臻先生及周偉先生為董事，故彼等屬本公司第 (1)類聯繫人。

2. 由於周錦榮先生為董事及中國水務的董事，故彼屬本公司第 (1)類聯繫人及Sharp Profit第 (1)類

聯繫人。

3. 由於彼等為本公司附屬公司的董事，故彼等屬本公司第 (3)類聯繫人。

4. 購股權的行使期由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開始至聯合要約人及本公司寄發綜合文件後一個

月期限屆滿時結束。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的所有類別相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4）的詳情以及已發行且尚未行使相關證券數目如下：

(a) 已發行合共2,185,675,000股股份；及

(b) 根據購股權計劃合共165,533,500份有權認購總計165,533,500股股份的購股權。

於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其他可轉換或交換為股份的尚未

行使證券、購股權、衍生工具或認股權證，且本公司亦並無其他相關證券（定義

見收購守則規則22註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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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披露

茲提醒聯合要約人及本公司之聯繫人（定義見收購守則，包括擁有或控制本公司

或聯合要約人所發行任何類別相關證券 5%或以上之股東），須於要約期內根據收

購守則規則22披露其於本公司證券之交易。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3.8


